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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更正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3月1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了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摘要。 事后经核对发现存在错误、疏漏等情况，现对《2014年

年度报告》及《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中部分错误及疏漏予以更正补充如下：

《2014年年度报告》第四节董事会报告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一）主营业务分析

3、成本

（1）成本分析表中按照产品补充披露本年度主要构成项目（原材料、人工工资、折旧等）占总成本

的比例情况

分产品 成本构成项目 本期金额

本期占总成

本比例

(%)

上年同期金额

上年同期占

总成本比例

(%)

本期金额较上

年同期变动比

例

(%)

皮棉

107,040,600.43 19.74 157,682,810.94 21.94 -2.2

直接材料

100,145,833.70 93.56 150,404,920.49 95.38 -1.83

直接人工

1,514,049.57 1.41 3,149,868.78 2.00 -0.58

制造费用

5,380,717.17 5.03 4,128,021.66 2.62 2.41

短绒

1,276,651.92 0.24 2,411,455.03 0.34 -0.1

直接材料

506,784.67 39.70 677,870.56 28.11 11.59

直接人工

382,683.66 29.98 455,917.51 18.91 11.07

制造费用

387,183.59 30.33 1,277,666.96 52.98 -22.66

棉种

36,130,525.98 6.66 33,343,675.64 4.64 2.02

直接材料

22,270,876.55 61.64 21,403,001.20 64.19 -2.55

直接人工

1,688,853.46 4.67 481,125.06 1.44 3.23

制造费用

12,170,795.97 33.69 11,459,552.38 34.37 -0.68

大米

4,043,462.47 0.75 115,885.88 0.02 0.73

直接材料

3,760,420.10 93.00 115,885.88

直接人工

80,869.25 2.00

制造费用

202,173.12 5.00

棉籽

7,850,387.92 1.45 27,563,402.26 3.84 -2.39

直接材料

0.00 0.00 0.00

直接人工

911,707.76 11.61 2,871,065.17 10.42 1.20

制造费用

6,938,680.15 88.39 24,692,337.09 89.58 -1.20

红枣

0 5,022,587.77 0.7 -0.7

直接材料

5,022,587.77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核桃

0 16,475.00 0 0

直接材料

16,475.00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化纤制品

171,303,638.29 31.59 182,023,142.01 25.33 6.26

直接材料

114,527,721.49 66.86 129,186,096.92 70.97 -4.12

直接人工

6,180,756.28 3.61 5,801,795.23 3.19 0.42

制造费用

50,595,160.52 29.54 47,035,249.86 25.84 3.70

蒸汽

20,885,131.07 3.85 7,647,663.13 1.06 2.79

直接材料

14,168,452.81 67.84 3,759,765.78 49.16 18.68

直接人工

3,151,291.09 15.09 1,838,057.93 24.03 -8.95

制造费用

3,565,387.17 17.07 2,049,839.42 26.80 -9.73

液态奶

111,416,103.52 20.54 84,344,526.12 11.74 8.81

直接材料

99,231,346.60 89.06 74,543,738.11 88.38 0.68

直接人工

3,910,179.30 3.51 2,846,262.45 3.37 0.13

制造费用

8,274,577.62 7.43 6,954,525.56 8.25 -0.82

全脂淡奶粉

5,826,591.33 1.07 37,985,639.99 5.29 -4.21

直接材料

4,690,091.62 80.49 29,304,656.54 77.15 3.35

直接人工

278,654.55 4.78 1,856,315.26 4.89 -0.10

制造费用

857,845.16 14.72 6,824,668.19 17.97 -3.24

奶牛

169,714.55 0.03 1,284,091.58 0.18 -0.15

直接材料

115,865.42 68.27 1,025,898.39 79.89 -11.62

直接人工

15,587.00 9.18 95,456.22 7.43 1.75

制造费用

38,262.13 22.54 162,736.97 12.67 9.87

甘草制品

57,202,690.93 10.55 103,030,439.33 14.34 -3.79

直接材料

44,210,535.03 77.29 86,712,127.12 84.16 -6.87

直接人工

6,478,685.86 11.33 7,531,170.65 7.31 4.02

制造费用

6,513,470.05 11.39 8,787,141.55 8.53 2.86

苗木

6,865,910.98 1.27 315,078.71 0.04 1.22

直接材料

6,865,910.98 100.00 315,078.71 100.00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工程施工

4,397,680.06 0.81 5,233,568.72 0.73 0.08

直接材料

2,397,974.92 54.53 3,897,983.99 74.48 -19.95

直接人工

1,999,705.14 45.47 1,335,584.73 25.52 19.95

制造费用

电

2,208,226.07 0.41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2,208,226.07 100.00

（二）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

%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

）

工业

397,214,883.43 368,842,381.21 7.69 -14.08 -11.13

减少

2.53

个百分点

农业

241,107,237.32 156,341,628.72 54.22 -23.39 -30.87

增加

26.08

个百分点

畜牧业

1,754,310.00 169,714.55 933.68 -22.13 -86.78

增加

890.68

个百分点

园林绿化

16,303,790.09 11,263,591.04 44.75 56.32 103.00

减少

2.05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

%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

）

皮棉

127,297,395.10 107,040,600.43 18.92 -30.12 -32.12

增加

5.48

个百分点

短绒

1,076,158.49 1,276,651.92 -15.70 -74.16 -47.06

减少

57.79

个百分点

棉种

99,982,725.99 36,130,525.98 176.73 5.34 8.36

增加

111.86

个百分点

大米

4,483,813.47 4,043,462.47 10.89 10,204.77 3,389.18

增加

177.22

个百分点

棉籽

8,257,544.27 7,850,387.92 5.19 -70.92 -71.52

增加

2.27

个百分点

红枣

-100.00 -100.00

增加

0.00

个百分点

核桃

-100.00 -100.00

增加

0.00

个百分点

化纤制品

163,455,017.31 171,303,638.29 -4.58 -13.82 -5.89

减少

8.61

个百分点

蒸汽

14,950,122.23 20,885,131.07 -28.42 150.32 173.09

减少

0.37

个百分点

液态奶

141,881,085.60 111,416,103.52 27.34 48.38 32.10

增加

15.55

个百分点

全脂淡奶

粉

6,998,385.51 5,826,591.33 20.11 -85.82 -84.66

减少

2.92

个百分点

奶牛

1,754,310.00 169,714.55 933.68 -22.13 -86.78

增加

890.68

个百分点

甘草制品

64,498,867.64 57,202,690.93 12.75 -47.00 -44.48

减少

2.58

个百分点

苗木

10,162,073.12 6,865,910.98 48.01 732.32 2,079.11

减少

26.19

个百分点

工程施工

6,141,716.97 4,397,680.06 39.66 -33.31 -15.97

减少

3.51

个百分点

种衣剂

9,600.00

电

5,431,405.14 2,208,226.07 145.96

由于公司工作人员在披露该信息时，计算公式设定错误导致上表中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毛利率

错误，现更正为：

（1）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

）

工业

397,214,883.43 368,842,381.21 7.14 -14.08 -11.13

减少

3.09

个百分点

农业

241,107,237.32 156,341,628.72 35.16 -23.39 -30.87

增加

7.02

个百分点

畜牧业

1,754,310.00 169,714.55 90.33 -22.13 -86.78

增加

47.33

个百分点

园林绿化

16,303,790.09 11,263,591.04 30.91 56.32 103

减少

15.89

个百分点

（2）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

%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

）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

%

）

皮棉

127,297,395.10 107,040,600.43 15.91 -30.12 -32.12

增加

2.47

个百分点

短绒

1,076,158.49 1,276,651.92 -18.63 -74.16 -47.06

减少

60.72

个百分点

棉种

99,982,725.99 36,130,525.98 63.86 5.34 8.36

减少

1.01

个百分点

大米

4,483,813.47 4,043,462.47 9.82 10,204.77 3,389.18

增加

176.15

个百分

点

棉籽

8,257,544.27 7,850,387.92 4.93 -70.92 -71.52

增加

2.01

个百分点

红枣

-100 -100

增加

0.00

个百分点

核桃

-100 -100

增加

0.00

个百分点

化纤制

品

163,455,017.31 171,303,638.29 -4.8 -13.82 -5.89

减少

8.83

个百分点

蒸汽

14,950,122.23 20,885,131.07 -39.7 150.32 173.09

减少

11.65

个百分点

液态奶

141,881,085.60 111,416,103.52 21.47 48.38 32.1

增加

9.68

个百分点

全脂淡

奶粉

6,998,385.51 5,826,591.33 16.74 -85.82 -84.66

减少

6.29

个百分点

奶牛

1,754,310.00 169,714.55 90.33 -22.13 -86.78

增加

47.33

个百分点

甘草制

品

64,498,867.64 57,202,690.93 11.31 -47 -44.48

减少

4.03

个百分点

苗木

10,162,073.12 6,865,910.98 32.44 732.32 2,079.11

减少

41.75

个百分点

工程施

工

6,141,716.97 4,397,680.06 28.4 -33.31 -15.97

减少

14.77

个百分点

种衣剂

9,600.00

电

5,431,405.14 2,208,226.07 59.34

《2014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部分

七、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5、其他应收款

（4）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

款期末余额

合计数的比

例

(%)

坏账准备

期末余额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一师财务局

应收政府补

贴款

100,000,000.00 1

年以内

52.32 1,000,000.00

新疆海龙化纤有限公

司

非关联方借

款

57,819,876.87 3-4

年

30.25 34,691,926.12

计永刚 代垫种植款

3,052,977.25 1

年以内

1.60 30,529.7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

拉尔市财政局

保证金

2,890,000.00

1

年以内

、

2-3

年

1.51 46,000.00

阿拉尔水利水电工程

总公司

农场置换款

1,966,540.69 1-2

年

1.03 196,654.07

合计

/ 165,729,394.81 / 86.71 35,965,109.96

公司按欠款方归集前五名列示是以纳入合并范围内各主体前五名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列示， 公司在

报告期内对新疆中融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及梁文亮的应收款项进行了司法诉讼， 而在筛选列示前五名

时该两项欠款因工作疏忽未在筛选内容之列，造成该披露事项不正确，现将公司2014年度报告披露中按

欠款方归集的期末余额前五名的其他应收款情况更正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名称 款项的性质 期末余额 账龄

占其他应收

款期末余额

合计数的比

例

(%)

坏账准备期末余

额

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第一师财务局

应收政府补

贴款

100,000,000.00 1

年以内

52.32 1,000,000.00

新疆海龙化纤有

限公司

非关联方借

款

57,819,876.87 3-4

年

30.25 34,691,926.12

梁文亮 往来款

3,064,162.17

1-2

年

、

3-

4

年

1.6 778,720.87

计永刚 代垫种植款

3,052,977.25 1

年以内

1.6 30,529.77

新疆中融信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欠

款

3,000,000.00 3-4

年

1.57 900,000.00

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阿拉尔市财政

局

保证金

2,890,000.00

1

年以内

、

2-3

年

1.51 46,000.00

合计

/ 169,827,016.29 / 88.85 37,447,176.76

上述内容同时在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摘要相对应部分一并进行更正。 除此之外，公司2014年年度

报告的其他内容不变，本次更正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没有影响，更正后的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

及摘要（修订版）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董事会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新疆塔里木农业综合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600258

证券简称：首旅酒店 编号：临

2015-042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首旅酒店” ）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已于2015年5月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给公司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15年6月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润钢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参

加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审议议案情况

1、以赞成9票，占全体董事表决票数的100%；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南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乐志明关于宁

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二）》；

本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签订《公司与浙江南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乐志明

关于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二）》和《补充协议（三）》

的公告，临2015-043号。

2、以赞成9票，占全体董事表决票数的100%；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南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乐志明关于宁

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三）》；

本项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关于签订《公司与浙江南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乐志明

关于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二）》和《补充协议（三）》

的公告，临2015-043号。

本项议案将提交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特别议案审议通过。

3、以赞成9票，占全体董事表决票数的100%；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

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通知详见公司临2015-044号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600258

证券简称：首旅酒店 编号：临

2015-043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公司与浙江南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与乐志明关于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二）》和

《补充协议（三）》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首旅酒店关于收购南苑股份及出售神舟国旅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情况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酒店” 或“公司” ）于 2014�年

12�月31�日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南苑股份” ）70%股权以及出售北京神舟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舟国

旅” ）51%股权等议案，详见公司临 2014-077�号公告内容。

2015年1月15日，公司就南苑股份70%股权以及神舟国旅51%股权过户的工商登记情

况进行了披露，详见公司临2015-001号公告内容。

2015年2月14日、3月14日，4月14日、5月14日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进行

了公告，详见公司临2015-009号、临2015-012号、临2015-035号公告内容。

二、公司在本次两个补充协议签署前与南苑控股及乐志明签署的协议

1、股权转让协议

首旅酒店与南苑控股及乐志明于2014年12月5日签署了《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浙江南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乐志明关于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

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 ）。 协议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文件。

2、补充协议

首旅酒店与南苑控股及乐志明于2015年1月27日签订《公司与浙江南苑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与乐志明关于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协议内容

详见公司公告临2015-005号。

三、公司本次签署的两个补充协议的具体内容

2015年6月2日公司签署了《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南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与乐志明关于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二）》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 ）和《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南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与乐志明关于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三）》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三” ）。

(一)�《补充协议（二）》具体内容：

甲方：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酒店” )

乙方：浙江南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苑控股” )

丙方：乐志明

甲方、乙方、丙方以下单独称为“一方” ，合并称为“各方” 。

鉴于：

1、各方于2014年12月5日签署了《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南苑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与乐志明关于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转让协议》” ）。

2、各方于2015年1月27日签署了《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南苑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与乐志明关于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

3、2015年1月5日，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完成了目标股权的过户手续。

4、截止本补充协议（二）签署日，首旅酒店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和《补充协议》的

约定共支付了20,7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各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

用原则，就有关事宜经协商一致，订立本补充协议（二）。

第一条 各方同意在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2日内， 由首旅酒店支付2,500万元股

权转让价款至首旅酒店和南苑控股共同设立的共管账户。

第二条 本补充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 �并于首旅酒店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生

效。

第三条 本补充协议（二）签署日前各方签订的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二）有不一致之

处，以本补充协议（二）约定为准。 本补充协议（二）没有约定的，以本补充协议（二）签署

日前各方签订的有关协议约定为准。

(二)�《补充协议（三）》具体内容：

甲方：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旅酒店” )

乙方：浙江南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苑控股” )

丙方：乐志明

甲方、乙方、丙方以下单独称为“一方” ，合并称为“各方” 。

鉴于：

1、各方于2014年12月5日签署了《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南苑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与乐志明关于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转让协议》” ）。

2、各方于2015年1月27日签署了《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南苑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与乐志明关于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

3、2015年1月5日，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完成了目标股权的过户手续。

4、各方已确认，2014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苑股份” )经审计的过渡期净资产变动值为-1,182.33万元；南苑股份在股权交易日

最近月度末（即2014年12月31日）的经营性净负债余额较2500万元超出3,954.77万元。

5、各方于2015年6月2日签署了《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南苑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与乐志明关于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

（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各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

用原则， 就交易对价调整、 业绩承诺和补偿的有关事宜经协商一致， 订立本补充协议

（三）。

第一条 交易对价与股权转让价款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之2.1.2款“交易对价的调整机制：南苑控股和乐志明承诺在股

权交割日最近月度末的经营性净负债不超过2500万元； 若经审计的经营性净负债超出

2500万元，则按超出部分的金额全额调减交易对价。 ”

根据经审计的过渡期财务数据，南苑股份在股权交易日最近月度末（即2014年12月

31日）的经营性净负债余额较2500万元超出3,954.77万元。 经各方分析讨论，南苑股份经

营性净负债水平超出设定目标，部分是由于计算口径问题，部分是由于经营所致。

鉴于首旅酒店收购南苑股份70%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并

以此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 综合考虑计算口径、本次收购的估值定价方法、以及双方后续

合作因素，各方对经营性净负债涉及交易对价调整事宜重新约定如下：

1.1南苑股份因偿还到期银行贷款及利息导致增加经营性净负债1,721.90万元。 鉴于

南苑股份偿还上述贷款本意在于减少负债， 但由于计算口径原因， 导致经营性净负债增

加，对此部分原因形成的经营性净负债不调整交易对价。

1.2除上述第1.1项之外的经营性净负债， 各方同意其中的690万元调减交易对价，1,

542.87万元不调减交易对价。

1.3经上述调整，本次首旅酒店收购南苑股份70%股权的最终交易对价为27,310.00万

元。

1.4根据《股权转让协议》6.2.2款的约定，“过渡期内， 若南苑股份净资产变动额为正

数，则首旅酒店将向南苑控股支付净资产变动额的70%；若南苑股份净资产变动额为负数，

则首旅酒店将从股权转让价款中扣减净资产变动额的70%。 ” 鉴于过渡期内，南苑股份经

审计的净资产变动值为-1,182.33万元，据此，首旅酒店将相应扣减827.631万元股权转让

价款；

1.5经调整过渡期损益后， 首旅酒店应向南苑控股支付股权转让款26,482.369万元。

《补充协议（二）》履行后，首旅酒店已经支付股权转让款23,200万元，剩余股权转让款3,

282.369万元将于本补充协议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至首旅酒店和南苑控股共同设立

的共管账户。

1.6南苑控股在收到本补充协议第1.5款约定的剩余股权转让款的3个工作日内， 将截

止2015年3月31日南苑控股（含其子公司）欠付南苑股份的往来款5,176,253.71元支付给

南苑股份。

1.7南苑控股应于收到本补充协议第1.5款约定的剩余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10日内，偿

还南苑控股在华夏银行合同总额4,500万（截止2015年3月31日该合同项下的借款余额为

2,300万元）的借款，并负责与相关银行协商解除合同编号为NB03（高抵）20130044-1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及相应抵押。

1.8各方同意仅当南苑股份按照本补充协议第1.6款和第1.7款以及《股权转让协议》第

2.3款（即解除南苑股份全部对外担保义务）履行完约定义务后，本补充协议第1.5款约定

的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可以从共管账户转出。

第二条 业绩承诺和补偿

为避免短期业绩目标影响南苑股份长远发展， 同时为促进首旅酒店与南苑股份的进

一步整合，各方同意对业绩承诺和补偿的有关事宜调整如下：

2.1业绩承诺： 在南苑股份及其子公司的银行借款年实际平均利率不高于6%（含

6%）、并采用首旅酒店的折旧政策的前提下，南苑控股和乐志明先生承诺南苑股份2015年

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00万元，2015年、2016年、2017年 （以下简称：业

绩承诺期间）南苑股份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合计净利润不低于7200万元。

2.2业绩奖励及例外情形：

2.2.1�业绩奖励安排：剔除2.2.2款所述例外情形因素影响后，若南苑股份业绩承诺期间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合计数超出7200万元， 则超额部分可由南苑股份董事会决定给

与乐志明及管理层团队额外奖励。

2.2.2�例外情形：业绩承诺期间，因股东增资减少财务费用、以及因处置非流动性资产

等非经常性损益（有关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遵照中国证监会公告【2008】43号）因素导致

南苑股份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增加时， 鉴于前述因素所产生的收益并非管理层团队

经营业绩，因此在计算业绩奖励时，应当剔除上述因素的影响。

2.3业绩补偿：2015年南苑股份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未达到500万元、或者业绩

承诺期间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未达到7200万的，南苑控股/乐志明先

生将以现金或其他资产100%向首旅酒店补偿。 用其他资产补偿时，若资产评估价值低于

应补偿金额，则差额部分仍由南苑控股/乐志明先生以现金补偿；在首旅酒店公告2015年、

2017年度《年度报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将差额补偿款汇入首旅酒店指定的银行账

户。

第三条 本补充协议（三）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于首旅酒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生效。

第四条 本补充协议（三）签署日前各方签订的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三）有不一致之

处，以本补充协议（三）约定为准。 本补充协议（三）没有约定的，以本补充协议（三）签署

日前各方签订的有关协议约定为准。

四、董事会审议通过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已经表决通过了《补充协议（二）》和《补充协议

（三）》。 《补充协议（三）》将提交公司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特别议案

审议通过。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600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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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6月24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6月24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民族饭店301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6月24日

至2015年6月24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

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

北京首旅酒店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南苑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与乐志明关于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之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

（

三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均已在2015年6月2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

见2015年6月3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公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本次股东大会资料将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上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

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

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258

首旅酒店

2015/6/1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会议登记方法

1、参加会议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

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出席会议的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5年6月23日（星期二），上午9：00-11：00点，下午2：00-5：00点。

3、登记地点：北京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51号民族饭店362房间

4、联系人：李欣、吕晓萍

5、联系电话：010-66014466-2446

6、传真：010-66063036

7、邮编：100031

六、其他事项

1、涉及融资融券业务的，相关人员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融资融券业务试点涉

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有关事项的通知》（上证交字〔2010〕24号，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法律规则”—“本所业务规则” ）的有关规定执行。

2、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6月24日召开的贵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北京首旅酒店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与

浙江南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乐志明

关于宁波南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

（

三

）》

? ? ?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

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1766

（

A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A

股） 编号：临

2015-069

证券代码：

1766

（

H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H

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股票简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简称变更日期：2015年6月8日

●变更后股票简称：中国中车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车” ）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北车” ）合并（以下简称“本次合并” ）所涉及的合并后新公司名称变更事项已经

本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和2015年第一次H股类

别股东会审议通过，中国南车已于2015年6月1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取得了北京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

根据本次合并的方案，合并后新公司将采用新的股票简称。 经本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批准，本公司股票简称将由“中国南车”变更为“中国中车” ，变更日期为2015年6

月8日，本公司股票代码不变。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1766

（

A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A

股） 编号：临

2015-070

证券代码：

1766

（

H

股） 股票简称：中国南车（

H

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南车” ）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北车” ）合并（以下简称“本次合并” ）的换股实施工作已经完成，本公司股票简

称将由“中国南车”变更为“中国中车” ，变更日期为2015年6月8日。

根据相关规定，经申请，本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6月8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392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5-028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

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3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对外投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2,133.77万

元认缴平罗县丰华冶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华冶金” ）新增注册资本756万元，增资完

成后持有丰华冶金33.51%的股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丰华冶金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500万

元增加至人民币2,256万元，公司前述出资中超过注册资本部分的1,377.77万元计入丰华

冶金资本公积。 详细内容见2015年2月4日刊登在公司指定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关于签署〈平罗县丰华冶金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的公告》（临

2015-006）。

近日，经平罗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丰华冶金取得新颁发的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由

1,500万元变更为2,256万元。 由此，本次增资已完成，丰华冶金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王峰

717 31.78

袁鹰

555 24.60

袁洪斌

228 10.11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756 33.51

合计

2,256 100.00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3日

证券代码：

600392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5-029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

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6月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关于核准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998号），主要内容如下：

1、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万股新股。

2、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3、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

4、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在规定期限内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6月3日

证券代码：

600803

股票简称：新奥股份 编号：临

2015-028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10月11日召开了2013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2014年6月7日，公司

披露了《关于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的公告》；2014年10月9日，

公司披露了《关于变更公司中期票据发行期限之董事会决议公告》；2014年11月11日，公

司披露了《201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公告》。 (上述内容详见刊登于2013年10月

12日、2014年6月7日、2014年10月9日、2014年11月11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交易所网站的公司公告)。

公司于2015年5月28日发行了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5月29

日到账。 现将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

第一期中期票据

简称

15

新奥生态

MTN001

代码

101553011

期限

3

年

起息日

2015

年

5

月

29

日 兑付日

2018

年

5

月

29

日

计划发行总

额

8

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8

亿元人民币

发行利率

7%(

发行日

1

年

SHIBOR+354bps)

发行价格

100

元

/

百元面值

薄记管理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 和上海清算所网

(www.shclearing.com)。

本次发行完成后， 经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司发行中期票据共计

人民币12亿元已经全部发行完毕。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6月2日

股票代码：

600195

股票简称：中牧股份 编号：临

2015－011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收到董事会秘书张菁桦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张菁桦女士因个人原因辞

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期

间，暂由公司总会计师梁传玉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

的董事会秘书。

公司董事会对张菁桦女士在董事会秘书任职期间为董事会工作所做的贡献表示感

谢。

特此公告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六月三日

证券代码：

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55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解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接控股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资源集团” ）通知，亿利资

源集团于2015年6月1日将质押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天骄支行的25,

500,000股股权（占公司总股本的1.22%）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质押

登记解除手续，质押登记解除日为2015年6月1日。

截至目前，亿利资源集团持有公司1,239,616,34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9.32%，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此次办理完股份质押登记解除手续后亿利资源集团累计质押的股份

数量为1,035,6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56%，其中通过国泰君安鄂尔多斯营业部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89,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6%），其所有权未

发生转移。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2日

证券代码

:600066

证券简称：宇通客车 编号：临

2015-024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5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产 品

2015

年

5

月份 自年初累计

累计数量较去年同期增

减比例

生产量

4,140 19,109 17.13%

其中

：

大型

2,030 7,770 -0.60%

中型

1,780 8,687 25.23%

轻型

330 2,652 70.00%

销售量

4,426 18,756 0.86%

其中

：

大型

2,073 7,531 -12.02%

中型

1,936 8,552 11.22%

轻型

417 2,673 13.89%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日

证券代码：

600351

证券简称：亚宝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32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6月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151250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

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将根据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3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编号：临

2015－033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质押登记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6月1日，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股东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渝富集团）函告本公司，其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

本公司234,884,199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8.32%）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截至重庆渝富集团函告日， 其共持有本公司856,303,959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34%，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无股份质押。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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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6月2日，公司董事会收到陈玉胜先生的辞职报告。 陈玉胜先生因年龄原因，提

出辞去公司副总裁的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陈玉胜先生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

会之日起生效，即日起，陈玉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谨此就陈玉胜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并深表谢意。

特此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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